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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的说明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做如下说明

（以下简称“本说明”；本说明中相关简称与招股说明书中一致）： 

一、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2012.4，公司前身越博有限设立

（注册资本100万元）

李占江

相铁武
10.00%

68.50%

  2012.11，第一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150万元）

高超
10.00%

孟涛 1.50%
任钢 10.00%

李占江

相铁武 10.00%

68.50%

高超
10.00%

孟涛 1.50%
任钢 10.00%

  2013.1，第一次股权转让

李占江

相铁武 10.00%

78.50%

高超
10.00%

孟涛 1.50%

  2013.2，第二次股权转让

李占江

相铁武 10.00%

68.50%

高超
10.00%

孟涛 1.50%
李君 10.00%

  2013.10，第二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500万元）

李占江

相铁武 3.00%

90.55%

高超
3.00%

孟涛 0.45%
李君 3.00%

  2014.5，第三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560.54万元）

李占江

相铁武 2.68%

80.77%

高超
2.68%

孟涛 0.40%
李君 2.68%

歌石投资 5.40%

汉王歌石
5.40%

  2015.2，第三次股权转让

李占江

越博进驰 20.00%

57.06%

高超
2.14%

协恒投资 10.00%

歌石投资 5.40%

汉王歌石 5.40%



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4-5-2 

  2015.12，

越博动力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增加至5,368.42万股）

李占江

越博进驰
15.20%

41.47%

高超
1.63%

协恒投资 7.60%

歌石投资

6.95%
汉王歌石

4.10%

香山财富

高投邦盛

华兴汇源

福建兴和

歌石邺江

邦盛聚源

3.80%

3.71%

2.85%

2.85%

2.85%

0.10%

何亚平 0.95%

斐君锗晟
0.95%

优势投资

优财中

1.50%

1.50%

2.00%
斐君镭晟

  2015.9，

越博有限整体变更股份公司

暨第六次增加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增加至5,100万股）

李占江

越博进驰
16.00%

43.65%

高超
1.71%

协恒投资 8.00%

歌石投资

7.32%
汉王歌石

4.32%

香山财富

高投邦盛

华兴汇源

福建兴和

歌石邺江

邦盛聚源

4.00%

3.90%

3.00%

3.00%

3.00%

0.10%

何亚平 1.00%

斐君锗晟
1.00%

  2015.6，第四次股权转让

李占江

越博进驰
16.00%

43.65%

高超
1.71%

协恒投资 8.00%

歌石投资

7.32%
汉王歌石

4.32%

香山财富

高投邦盛

华兴汇源

福建兴和

歌石邺江

邦盛聚源

4.00%

3.90%

3.00%

3.00%

3.00%

0.10%

何亚平 1.00%

斐君锗晟
1.00%

  2015.2，第四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1,700万元）

李占江

越博进驰 20.00%

57.06%

高超
2.14%

协恒投资 10.00%

歌石投资 5.40%

汉王歌石 5.40%

  2015.5，第五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2,125万元）

李占江

越博进驰 16.00%

45.65%

高超
1.71%

协恒投资 8.00%

歌石投资 4.32%

汉王歌石 7.32%

香山财富

高投邦盛
华兴汇源

福建兴和
歌石邺江

邦盛聚源

4.00%

3.90%
3.00%

3.00%

3.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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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

越博动力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增加至5,422.11万股）

李占江

越博进驰
15.05%

41.05%

高超
1.61%

协恒投资 7.52%

歌石投资

6.89%
汉王歌石

4.06%

香山财富

高投邦盛

华兴汇源

福建兴和

歌石邺江

邦盛聚源

3.76%

3.67%

2.82%

2.82%

2.82%

0.09%

何亚平 0.94%

斐君锗晟
0.94%

优势投资

优财中

1.49%

1.49%

1.98%
斐君镭晟

丰隆兴联 0.99%

  2016.6，

越博动力第三次增加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增加至5,886.86万股）

李占江

越博进驰
13.86%

37.81%

高超
1.48%

协恒投资 6.93%

歌石投资

6.34%
汉王歌石

3.74%

香山财富

高投邦盛

华兴汇源

福建兴和

歌石邺江

邦盛聚源

3.47%

3.38%

2.60%

2.60%

2.60%

0.09%

何亚平 0.87%

斐君锗晟
0.87%

优势投资

优财中

1.37%

1.37%

1.82%
斐君镭晟

丰隆兴联 0.91%

7.87%
伊犁苏新

道丰投资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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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份公司设立前股本演变情况（2012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 

1、2012 年 4 月，公司前身越博有限设立 

公司前身为南京越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博有限”），由李占江、

高超、相铁武、任钢、孟涛 5 名自然人出资设立。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设立时注册资本分二期缴足，首期出资为 40 万元，南京

应天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为此出具了“应天验字（2012）第 014 号”

《验资报告》。 

2012 年 4 月 19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向越博有限颁发《营业

执照》（注册号：320105000153161），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 

越博有限设立时的股东姓名、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占江 68.50 68.50% 

2 高  超 10.00 10.00% 

3 相铁武 10.00 10.00% 

4 任  钢 10.00 10.00% 

5 孟  涛 1.50 1.50% 

合 计 100.00 100.00% 

2、2012 年 11 月，越博有限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150 万元 

2012 年 11 月 8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

注册资本增加至 150 万元，由各股东按照原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本次新增注册

资本 50 万元均为货币资金，同时连同公司设立时尚未缴纳的第二期出资 60 万元

一并缴纳，共缴纳注册资本 110 万元。南京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为此出具了“中和会验字（2012）K113 号”验资报告》。 

2012 年 11 月 8 日，越博有限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此次增资后，越博有限的股东姓名、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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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占江 102.75 68.50% 

2 高  超 15.00 10.00% 

3 相铁武 15.00 10.00% 

4 任  钢 15.00 10.00% 

5 孟  涛 2.25 1.50% 

合 计 150.00 100.00% 

3、2013 年 1 月，越博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12 月 19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如下事项：任钢与李占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任钢将其持有公司的 10%

股权转让给李占江，转让价格为 15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出让方原始出资额定价，2013 年 1 月 4 日，越博有限

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后，越博有限的股东姓名、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占江 117.75 78.50% 

2 高  超 15.00 10.00% 

3 相铁武 15.00 10.00% 

4 孟  涛 2.25 1.50% 

合 计 150.00 100.00% 

4、2013 年 2 月，越博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1 月 28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如下事项：李占江与李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李占江将其持有公司的 10%

股权转让给新股东李君，转让价格为 15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出让方原始出资额定价，2013 年 2 月 17 日，越博有限

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后，越博有限的股东姓名、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占江 102.75 68.50% 



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4-5-6 

2 高  超 15.00 10.00% 

3 相铁武 15.00 10.00% 

4 李  君 15.00 10.00% 

5 孟  涛 2.25 1.50% 

合 计 150.00 100.00% 

5、2013 年 10 月，越博有限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500 万元 

2013 年 7 月 12 日，南京永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李占江所有的“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0”软件著作权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宁永信评字

[2013]2-2017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6 月 30 日），评估结

果为李占江拥有的“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0”著作权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351.50 万元。 

2013 年 10 月 10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150 万元增加至 500 万元，由李占江以“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0”著作权作价 350 万元进行出资，其余股东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利。 

2013 年 10 月 17 日，上海兢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就本次增资出具了

“沪兢实验字（2013）第 279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事项进行了验证。 

2013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 

此次增资后，越博有限的股东股东、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占江 452.75 90.55% 

2 高  超 15.00 3.00% 

3 相铁武 15.00 3.00% 

4 李  君 15.00 3.00% 

5 孟  涛 2.25 0.45% 

合 计 500.00 100.00% 

6、2014 年 5 月，越博有限第三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560.54 万元 

2014 年 5 月 21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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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注册资本由 500 万增至 560.54 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由歌石投资和汉王

歌石认缴。歌石投资以 60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30.27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

剩余 569.73 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汉王歌石以 600 万元增资入股，

其中30.27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569.73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2014 年 5 月 21 日，上海兢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针对本次增资出具

了“沪实验字[2014]第 2-084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事项进行了验证。 

本次增资价格以越博有限 2014 年度预计净利润为基础，按照合理的市盈率，

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为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 19.82 元。 

2014 年 5 月 26 日，越博有限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此次增资后，越博有限的股东名称（姓名）、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占江 452.75 80.77% 

2 高  超 15.00 2.68% 

3 相铁武 15.00 2.68% 

4 李  君 15.00 2.68% 

5 孟  涛 2.25 0.40% 

6 歌石投资 30.27 5.40% 

7 汉王歌石 30.27 5.40% 

合 计 560.54 100.00% 

7、2015 年 2 月，越博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2 月 6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如下事项：李占江以其对越博有限的出资额 30.80 万元，作价 79 万元；高

超以其对越博有限的出资额 3 万元，作价 7.8 万元；孟涛以其对越博有限的出资

额 2.25 万元，作价 6 万元；相铁武以其对越博有限的出资额 15 万元，作价 39

万元；李君以其对越博有限的出资额 5 万元，作价 12.8 万元，转让给协恒投资。 

李占江以其对越博有限的出资额 102.11 万元，作价 260 万元；李君以其对

越博有限的出资额 10 万元，作价 25.50 万元，转让给越博进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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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越博有限 2014 年度 11 月末的净资产为计算基础，即每

1 元出资额作价约为 2.55 元计算得出。 

2014 年 12 月 1 日，协恒投资分别与李占江、高超、孟涛、相铁武、李君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越博进驰分别与李占江、李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5 年 2 月 6 日，越博有限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后，越博有限的股东名称（姓名）、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占江 319.84 57.06% 

2 高  超 12.00 2.14% 

3 越博进驰 112.11 20.00% 

4 协恒投资 56.05 10.00% 

5 歌石投资 30.27 5.40% 

6 汉王歌石 30.27 5.40% 

合  计 560.54 100.00% 

8、2015 年 2 月，越博有限第四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1,700 万元 

2015 年 2 月 10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将越博有限注册资本由 560.54 万元增加至 1,7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139.46 万，各股东按原出资比例由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此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 320FB0005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2 月 12 日，越博有限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此次增资后，越博有限的股东名称（姓名）、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占江 970.01 57.06% 

2 高  超 36.39 2.14% 

3 越博进驰 34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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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恒投资 170.00 10.00% 

5 歌石投资 91.80 5.40% 

6 汉王歌石 91.80 5.40% 

合   计 1,700.00 100.00% 

9、2015 年 5 月，越博有限第五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2,125 万元 

2015 年 4 月 28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700 万增加至为 2,12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25 万元，

其中： 

汉王歌石以 1,50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63.75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436.25 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华兴汇源以 1,50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63.75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436.25 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福建兴和以 1,50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63.75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436.25 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歌石邺江以 1,50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63.75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436.25 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高投邦盛以 1,95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82.875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867.125 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香山财富以 2,00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85.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915.00 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邦盛聚源以 5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2.125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47.875 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2015 年 4 月 29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本次出资出具

了“致同验字（2015）第 320FB0002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事项进行了验证。 

本次增资价格以越博有限 2015 年度预计净利润为基础，按照合理的市盈率，

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为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 23.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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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29 日，越博有限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此次增资后，越博有限的股东名称（姓名）、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占江 970.01 45.65% 

2 高  超 36.39 1.71% 

3 越博进驰 340.00 16.00% 

4 协恒投资 170.00 8.00% 

5 汉王歌石 155.55 7.32% 

6 歌石投资 91.80 4.32% 

7 香山财富 85.00 4.00% 

8 高投邦盛 82.88 3.90% 

9 华兴汇源 63.75 3.00% 

10 福建兴和 63.75  3.00% 

11 歌石邺江 63.75 3.00% 

12 邦盛聚源 2.12 0.10% 

合  计 2,125.00 100.00% 

10、2015 年 6 月，越博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及出资置换 

2015 年 5 月 26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如下事项： 

李占江以其对越博有限的出资额 21.25 万元，作价 500 万元，转让给斐君锗

晟；李占江以其对越博有限的出资额 21.25 万元，作价 500 万元，转让给何亚平。 

2015 年 5 月 26 日，李占江分别与斐君锗晟及何亚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增资价格以越博有限 2015 年度预计净利润为基础，按照合理的市盈率，

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为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 23.53 元。 

同日，经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李占江以货币资金 350 万元置换其于 2013

年 10 月用“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0”著作权作价 350 万元对越博有限增资。 

2015 年 6 月 25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本次 350 万元

的出资置换进行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 320FB0006 号”《验资报告》，对

上述出资置换事项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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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占江以软件著作权的出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1）李占江系以自有的软件著作权进行出资 

“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0”系李占江开发完成的软件著作权，2012 年 5

月 16 日李占江向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申请登记，并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证书》（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0407770），著作权人为李占江，权利取得方式为

原始取得，原著作权登记号为 2012SR039734。 

就上述软件著作权所有权问题，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律师对李占江进行了访

谈，查阅了上述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查阅了南京奥联公开披露的信息，通过互

联网线上搜索及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进行了查询。 

经核查李占江于 2010 年攻读博士学位起，其不再在南京奥联从事技术研发

工作，亦无相关专利发明申请。而且，李占江于南京奥联工作期间并未负责软件

技术开发设计，“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0”系其在攻读博士期间利用课余时

间自行开发设计完成，不涉及职务发明，截至目前，上述软件著作权不涉及权属

纠纷及争议诉讼。 

2）李占江用以出资的软件著作权已经进行了资产评估 

2013 年 7 月 12 日，南京永信资产评估事务所以 2013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

准日出具了“宁永信评报字[2013]2-2017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经评估截至评

估基准日李占江所拥有的“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0”著作权的市场价值为

3,515,000.00 元。 

3）李占江用以出资的软件著作权进行了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和工商变更登

记 

2013 年 10 月 10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越博有限

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00 万元，增加的 350 万元注册资本由李占江以“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0”的著作权进行出资。同日，上海兢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出具沪兢实验字（2013）第 279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3 年 10 月 10

日，越博有限已收到股东李占江以无形资产出资 350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500 万元，实收资本 500 万元。此次增资后，越博有限注册资本变更为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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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货币出资 150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 350 万元，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未

低于注册资本的 30%。 

根据当时适用的《公司法》（2005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

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

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

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

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30%。 

保荐机构会同发行人律师查阅了发行人此次出资的工商变更资料，查阅了南

京永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宁永信评报字[2013]2-2017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查阅了本次增资的验资报告。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李占江以软件著作权出资履行了评估

程序，且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未低于注册资本的 30%，符合当时《公司法》

的规定，合法合规。 

2013 年 10 月 17 日，越博有限就上述事宜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了变更

登记，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上述软件著作权在出资后已经转移至越博有限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上述软件著作权的著作权人由李占江变更登记为越博

有限，并取得了新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登记号 2013SR142939）。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后认为，李占江系以自有的软件著作权进行出

资，用以出资的软件著作权已经进行了评估，出资行为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和工

商变更登记，出资后上述软件著作权在出资后已经转移至越博有限，出资行为当

时适用的《公司法》（2005 版）的规定。 

（2）李占江对出资的置换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1）出资置换履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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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26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李占江以现金 350

万元置换其 2013 年以“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0”著作权作价 350 万元向越

博有限缴纳的出资，出资方式由著作权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 

2015 年 6 月 26 日，越博有限就上述变更出资方式事宜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进行了变更登记。 

2015 年 6 月 25 日，致同会计师出具“致同验字（2015）第 320FB0006 号”

《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5 年 6 月 12 日，越博有限已收到股东李占江

以货币缴纳的出资置换款 350 万元。本次置换不影响越博有限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金额。 

2）出资置换的原因 

首先，发行人在“城市公交AT系统软件V1.0”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改造，

研发出了性能优良的自动变速器系统，出于谨慎性原则，发行人将该项无形资产

予以核销；其次，考虑到该次出资系非货币资金，经上市辅导机构协调会讨论，

为夯实公司资本，建议以现金置换此次出资。基于上述考虑，经股东会审议，同

意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占江按照该项资产的原值用现金进行全额置

换。 

本次出资方式变更（出资置换）后，李占江将该软件著作权无偿赠与公司，

公司对该软件著作权的剩余价值一次性进行了摊销，并对该软件著作权进行了登

记撤销。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李占江后续变更出资方式系进一步夯

实公司注册资本，出资置换行为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由会计师出

具了《验资报告》，符合《公司法》、《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等规定，上述行

为不存在纠纷争议，且发行人已经取得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的

证明。 

（3）发行人的出资置换行为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法律障碍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自然人股东李占江以“城市公交 AT

系统软件 V1. 0”的著作权出资，已经履行相应的评估程序，出资占比符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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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出资资产已经转移至发行人，出资资产不存在权属瑕疵或纠纷争议。

后续变更出资方式系进一步夯实公司注册资本，出资置换行为已经履行了必要的

内部决策程序，并由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符合《公司法》、《首发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等规定，上述行为不存在纠纷争议，且发行人已经取得了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的证明，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不会构成法律障碍。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 

此次股权转让后，越博有限的股东名称（姓名）、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占江 927.51 43.65% 

2 高  超 36.39 1.71% 

3 何亚平 21.25 1.00% 

4 越博进驰 340.00 16.00% 

5 协恒投资 170.00 8.00% 

6 汉王歌石 155.55 7.32% 

7 歌石投资 91.80 4.32% 

8 香山财富 85.00 4.00% 

9 高投邦盛 82.88 3.90% 

10 华兴汇源 63.75 3.00% 

11 福建兴和 63.75 3.00% 

12 歌石邺江 63.75 3.00% 

13 斐君锗晟 21.25 1.00% 

14 邦盛聚源 2.12 0.10% 

合  计 2,125.00 100.00% 

（二）股份公司设立及设立后股本演变情况（2015 年 9 月至今） 

1、2015 年 9 月，越博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暨

第六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5,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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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17 日，越博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如下事项：越博有限整体变更

设立股份公司并拟更名为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为公司实收股本 51,000,000 元（其余 76,047,853.49 元计

入资本公积金），各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不变。 

2015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南

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议案。同日，越博有限全体股东签订

《关于设立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2015 年 8 月 21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 320ZA0016

号”《验资报告》，确认越博有限以经审计的 2015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计人民币

127,047,853.49 元折为越博动力总股本 51,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越博动力已收到公司股东投入的资本 127,047,853.49 元，其中股

本人民币 51,000,000 元。 

2015 年 9 月 16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股份公司的整体变更设立

登记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105000153161）。 

公司设立时股东名称（姓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李占江 2,226.02 43.65% 

2 高  超 87.34 1.71% 

3 何亚平 51.00 1.00% 

4 越博进驰 816.00 16.00% 

5 协恒投资 408.00 8.00% 

6 汉王歌石 373.32 7.32% 

7 歌石投资 220.32 4.32% 

8 香山财富 204.00 4.00% 

9 高投邦盛 198.90 3.90% 

10 华兴汇源 153.00 3.00% 

11 福建兴和 153.00 3.00% 

12 歌石邺江 153.00 3.00% 

13 斐君锗晟 51.00 1.00% 

14 邦盛聚源 5.10 0.10% 

合  计 5,100.00 100.00% 

2、2015 年 12 月，公司第七次增资，股本增至 5,368.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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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268.42 万元。其中由优势投资以 1,50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80.53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419.47 万元作为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由优财中以 1,50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80.53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419.47 万元作为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由斐君镭晟以 2,000 万元增资入股，

其中 107.37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892.63 万元作为股本溢价计入资本

公积。 

本次增资价格以越博动力 2015 年度预计净利润为基础，按照合理的市盈率，

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为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 18.63 元。 

2015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5935103638）。 

此次增资后，公司的股东名称（姓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李占江 2,226.02 41.47% 

2 高  超 87.34 1.63% 

3 何亚平 51.00 0.95% 

4 越博进驰 816.00 15.20% 

5 协恒投资 408.00 7.60% 

6 汉王歌石 373.32 6.95% 

7 歌石投资 220.32 4.10% 

8 香山财富 204.00 3.80% 

9 高投邦盛 198.90 3.71% 

10 华兴汇源 153.00 2.85% 

11 福建兴和 153.00 2.85% 

12 歌石邺江 153.00 2.85% 

13 斐君锗晟 51.00 0.95% 

14 邦盛聚源 5.10 0.10% 

15 优势投资 80.53 1.50% 

16 优财中 80.53 1.50% 

17 斐君镭晟 107.37 2.00% 

合  计 5,368.42 100.00% 

3、2015 年 12 月，公司第八次增资，股本增至 5,422.11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



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4-5-17 

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53.69 万元。由丰隆兴联以 1,000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53.69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946.31 万元作为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价格以越博动力 2015 年度预计净利润为基础，按照合理的市盈率，

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为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 18.63 元。 

201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5935103638）。 

此次增资后，公司的股东名称（姓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李占江 2,226.02 41.05% 

2 高  超 87.34 1.61% 

3 何亚平 51.00 0.94% 

4 越博进驰 816.00 15.05% 

5 协恒投资 408.00 7.52% 

6 汉王歌石 373.32 6.89% 

7 歌石投资 220.32 4.06% 

8 香山财富 204.00 3.76% 

9 高投邦盛 198.90 3.67% 

10 华兴汇源 153.00 2.82% 

11 福建兴和 153.00 2.82% 

12 歌石邺江 153.00 2.82% 

13 斐君锗晟 51.00 0.94% 

14 邦盛聚源 5.10 0.09% 

15 优势投资 80.53 1.49% 

16 优财中 80.53 1.49% 

17 斐君镭晟 107.37 1.98% 

18 丰隆兴联 53.69 0.99% 

合  计 5,422.11 100.00% 

4、2016 年 6 月，公司第九次增资，股本增至 5,886.86 万元 

2016 年 6 月 27 日，股份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

一致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464.75 万元。其中由伊犁苏新以 29,910.27 万元增资入股，

其中 463.36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29,446.91 万元作为股本溢价计入资本

公积；由道丰投资以 89.73 万元增资入股，其中 1.39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

余 88.34 万元作为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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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价格以越博动力 2016 年度预计净利润为基础，按照合理的市盈率，

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为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 64.55 元。 

2016 年 6 月 29 日，股份公司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5935103638）。 

此次增资后，股份公司的股东名称（姓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李占江 2,226.02 37.81% 

2 高  超 87.34 1.48% 

3 何亚平 51.00 0.87% 

4 越博进驰 816.00 13.86% 

5 协恒投资 408.00 6.93% 

6 汉王歌石 373.32 6.34% 

7 歌石投资 220.32 3.74% 

8 香山财富 204.00 3.47% 

9 高投邦盛 198.90 3.38% 

10 华兴汇源 153.00 2.60% 

11 福建兴和 153.00 2.60% 

12 歌石邺江 153.00 2.60% 

13 斐君锗晟 51.00 0.87% 

14 邦盛聚源 5.10 0.09% 

15 优势投资 80.53 1.37% 

16 优财中 80.53 1.37% 

17 斐君镭晟 107.37 1.82% 

18 丰隆兴联 53.69 0.91% 

19 伊犁苏新 463.36 7.87% 

20 道丰投资 1.39 0.02% 

合  计 5,886.86 100.00% 

二、公司股东对股份的确认情况 

公司全体股东均出具了《确认函》，全体股东确认：“本人/本公司对越博动

力的投资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可能导致本人所持越博动力的股份权

属不清晰或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本人/本公司持有的越博动力的股份不存在任

何质押或其他权利行使受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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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公司股东用于缴付公司注册资本的

财产不存在任何权属瑕疵的情形；公司自成立以来发生的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均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过程合法合规；公司股东现持有的股份均为股东直接持有，

股权关系清晰明确，不存在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人通过协议或

其他方式委托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各股东均合法取得公司股份，不存

在因持有公司股份或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损害公司利益的任何情形；公司设

立以来股本演变过程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以上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自设立以来，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不存在股东人数超过二百人的情

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占江最近三年及一期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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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的说明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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